汕龙食安办〔2020〕8 号

关于2020年汕头市龙湖区落实食品检验量“每千人5批次”工作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汕头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汕头市农业农村局、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0年汕头市落实食品检验量“每千人5批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汕食安办〔2020〕3号）的通知，进一步提升我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任务保障水平，根据市食安办下达我区按“每千人5批次”食品抽检量任务，对2020年度全区食品检验量及抽检计划进行统筹分配安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年度全区食品抽检工作总体指标

食品监督抽检工作按照食品抽检量逐年提升的总体要求，2020年度市食安办下达我区食品检验量（包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的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督抽检批次数，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的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的监督抽检批次数）将从2019年度的“每千人3.5批次”基础上，2020年度增加到“每千人5批次”。本年度监督抽检工作围绕辖区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和食品餐饮服务环节展开，共计划抽检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环节1848批次；区农业农村部门抽检任务根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具体下发任务完成。
二、2020年度食品抽检量工作任务分解方案
监督抽检工作应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科学合理安排各环节产品的抽检批次，严格落实核查处置与信息公布，保证抽检覆盖率和结果代表性，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保障辖区食品消费安全。为共同落实好全区食品检验量工作，2020年度食品抽检工作任务分解如下：

根据《关于2020年汕头市落实食品检验量“每千人5批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汕食安办〔2020〕3号）总体安排，区市场监管部门完成1848批次（含食用农产品，按照省局要求农产品任务要达到千人1批次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全市完成2400批次，区农业农村部门抽检任务根据市农业部门具体下发任务完成。

三、做好2020年度食品抽检工作的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开展食品检验工作是食品监管和安全风险防控的必要手段，是体现当地政府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的重要指标，对于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请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按照分解的2020年度食品抽检任务，细化各项工作落实措施，为食品抽检工作提供必要的人、财、物等配套支持，确保2020年度食品抽检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和12月15日前全部完成的任务得到落实。食品抽检任务落实情况列入2020年度食品安全考评指标项目。

（二）积极行动，落实经费保障。区市场监管局要按照原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落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投入的通知》（粤食药监局财〔2016〕141号），在加大力度及时承办好相关具体工作的同时，对抽检经费等问题主动争取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将食品抽检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为落实完成2020年食品检验任务提供资金保障。

 (三）结合实际，提高抽检效能。区市场监管局要根据要求完成的任务指标数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制定食品安全抽检年度计划。同时，认真组织实施食品抽检工作，及时报送数据，分析研判风险，对抽检发现不合格食品或食用农产品，依法进行处置，积极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按时推进，及时上报进度。请有关单位按照下列表格时间上报材料到区食安办。

    1、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应根据文件要求制定相关工作计划方案。
2、区农业农村局和区市场监管局在每月23日按照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报送截止到当月20日的累计抽检情况；

3、区农业农村局和区市场监管局4月24日前上报附件3《食品安全抽检经费统计表》。
    联系人：成春喜   联系电话：88580683

电子邮箱：lhsab88580680@126.com
 附件：1．各地食品检验量完成情况月度上报表
       2．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数据月度上报表
       3．2020年食品抽检经费情况统计表
       4．《关于2020年汕头市落实食品检验量“每千人5批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汕食安办〔2020〕3号）

汕头市龙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2月28日          
附件1
各地食品检验量完成情况月度上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
	资金来源
	样品抽检
	合格样品
	不合格样品
	样品

	
	
	数量/批次
	数量/批次
	数量/批次
	不合格率

	农业农村
部门
	省级财政
	
	
	
	

	
	市县级财政
	
	
	
	

	小计
	
	
	
	

	市场监管
部门
	省级财政
	
	
	
	

	
	市县级财政
	
	
	
	

	小计
	
	
	
	

	合计
	
	
	
	

	全年食品检验量完成率（%）
	

	备注：1.全年食品检验量完成率=各市合计抽检批次数/各市食品检验量任务数；
      2.各市抽检批次数包括各市辖区内县级监管部门抽检批次数。
      3.批次数为截至当月25日的全年累计数。


附件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食品抽检数据月度上报表

	序号
	食品种类
	样品抽检
	合格样品
	不合格样品
	样品

	
	
	数量/批次
	数量/批次
	数量/批次
	不合格率

	1


	粮食加工品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3
	调味品
	
	
	
	

	4
	肉制品
	
	
	
	

	5
	乳制品
	
	
	
	

	6
	饮料
	
	
	
	

	7
	方便食品
	
	
	
	

	8
	饼干
	
	
	
	

	9
	罐头
	
	
	
	

	10
	冷冻饮品
	
	
	
	

	11
	速冻食品
	
	
	
	

	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13
	糖果制品
	
	
	
	

	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15
	酒类
	
	
	
	

	16
	蔬菜制品
	
	
	
	

	17
	水果制品
	
	
	
	

	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9
	蛋制品
	
	
	
	

	2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21
	食糖
	
	
	
	

	22
	水产制品
	
	
	
	

	23
	淀粉及淀粉制品
	
	
	
	

	24
	糕点
	
	
	
	

	25
	豆制品
	
	
	
	

	26
	蜂产品
	
	
	
	

	27
	保健食品
	
	
	
	

	28
	特殊膳食食品
	
	
	
	

	29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30
	婴幼儿配方食品
	
	
	
	

	31
	餐饮食品
	
	
	
	

	32
	食品添加剂
	
	
	
	

	33
	食用盐
	
	
	
	

	34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

副产品
	
	
	
	

	
	
	蔬菜
	
	
	
	

	
	
	水产品
	
	
	
	

	
	
	水果
	
	
	
	

	
	
	鲜蛋
	
	
	
	

	
	
	豆类
	
	
	
	

	
	
	生干坚果与

籽类食品
	
	
	
	

	35
	其它食品
	
	
	
	

	合计
	
	
	
	


附件3
2020年食品抽检经费情况统计表

	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本级经费
（万元）
	本级经费计划抽检批次
	上级财政转移经费（万元）
	财政经费计划抽检批次
	合计
（万元）
	合计
抽检批次

	龙湖区局
	
	
	
	
	
	

	金平区局
	
	
	
	
	
	

	澄海区局
	
	
	
	
	
	

	南澳县局
	
	
	
	
	
	

	濠江区局
	
	
	
	
	
	

	潮阳区局
	
	
	
	
	
	

	潮南区局
	
	
	
	
	
	

	说明：上级财政转移经费：市、县级监管部门转移经费为中央、省级财政下拨经费。

	


	抄送：市食安办。

	汕头市龙湖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2月27日印发




